新北市石碇區和平國民小學
教職員個人專戶制退撫制度及公保年金同意書
為保障您的權益，請詳閱以下說明再行選填：
一、適用對象：112年7月1日以後初任教職員
    不包含以下人員
    1.現職公立學校教職員或112年6月30日以前離職之教職員。
    2.曾任依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得併計退撫新制實施前、後之年資者，已結算者亦同。
二、設置個人專戶：適用對象到職支薪起10日內由服務學校協助完成個人專戶設置事宜。
    *建議由當事人提供常用私人信箱，以免公務信箱會因調校註銷等緣故漏接重要訊息。
三、儲金提儲：
    1.強制提撥：本(年功)薪額加1倍按15%提撥率，按月撥提(個人負擔35%，政府負擔65%)。
    2.自願增額提繳：依個人意願，由當事人應提繳範圍內，以本(年功)薪額加1倍之5.25%為上限自願增加提繳(全額自付)。
    3.稅負優惠：個人強制提撥及自願增額提繳金額部分，不列入年度薪資收入課稅範圍。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退撫增額提繳
	□自願增額提繳    □不願意增額提繳

	
	□1%  □2%  □3%  □4%  □5% □5.25%

	公保年金
	□10.16%(具112.6.30以前公保年資)
□10.32%(未具112.6.30以前公保年資)
112.7.1初次參加公保的私立學校教職員或退撫無月退休金也沒有優惠存款的公營事業人員)。
□15.64%(具112.6.30以前公保年資者)
如現任私立學校教職員於112.7.1轉任務人員。
□16.33% (未具112.6.30以前公保年資者)
112.7.1以後初次參加公保的公教人員。

	範例說明
	1.退撫如果要自願增額提繳，請勾選1%-5.25%，如果不願意增額提繳，請勾選不願意增額提繳。
範例：甲本薪功俸190，沒有增額提繳退撫自付，退撫基金自付2452，自願增提1%，退撫基金自付為2919元，自提5.25%，退撫基金自付為4904元。
薪俸23350+23350*1%=467元+2452=2919元。
2.未具112年6月30日以前公保年資者(養老給付年資上限40年)之全額年金所需費率為16.33%。


立 同 意 書 人 ：                                   (簽名或蓋章)

聯  絡  地  址 ：
聯  絡  電  話 ：
填  寫  日  期 ：

